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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鸿伟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议案内容：基于日常业务经营需要，公司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科技”）拟和江苏日托光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托光伏”）签订《组件采购合同》，向其采购光伏组件，

合同金额为 12,997,159 元（含税）。 

日托光伏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董

事长孙鸿伟同时担任日托光伏董事长，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二）、（三）规定情形，日托光伏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以

上协议的签署构成关联交易。 

十一科技与日托光伏拟进行的光伏组件采购业务，属于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交易价格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付款安

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

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人形

成重大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董事孙鸿伟、黄睿、李佳颐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太极实业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